北海市科学技术局持有的北海南方麦迪森药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项目瑕疵与风险提示声明书
为保障北海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本局”）持有的对北海南方迈迪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债权资产（以下简称“标的债权”）在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交所”）公开挂牌转让事宜的顺利进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现本局特就标的债权存在的瑕疵及相关风险作出如下声明与提示，作为本次挂牌转让公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 标的债权基本情况
1.债权人：北海市科学技术局
2.债务人：北海南方迈迪森药业有限公司
3.债权本金：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
4.债权形成依据：本局与债务人于1997年3月10日签订的《关于北海南方迈迪森药业有限公司火炬计划项目使用科研“三项”经费合同》及相关补充文件。
5.担保情况：根据合同约定，债务人以其下属制药𠂆名下房产（原抵押登记证号：合房廉州他字第000134号）为上述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特别提示：该抵押权设立时间久远，其当前法律状态（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已注销、是否有效存续、是否存有其他优先权利限制等）需由竞买人自行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实，本局不保证其现有效力及可实现性。
二、标的债权主要瑕疵与风险提示
本局经审慎自查，现明确告知并提示标的债权存在以下重大瑕疵及风险，请产交所及潜在竞买人务必充分知悉、审慎评估：
1. 诉讼时效风险：标的债权最近的有据可查的债务人确认或催收记录为2002年11月19日（债务人出具的《延期还款的申请报告》）。自此之后，本局档案中未能发现能够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延长的有效法律文件（如催收通知、还款承诺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该笔债权可能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存在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自然之债”而丧失胜诉权、无法通过司法强制程序获得支持的重大法律风险。
2. 债务人现状不明风险：债务人北海南方迈迪森药业有限公司的经营状态、存续状态、资产状况及偿债能力，本局目前均无法提供确切信息。竞买人须自行承担对债务人进行全面尽职调查的责任与风险。
3. 担保物权实现风险：
   · 如前述，抵押物房产的法律与物理现状不明。
   · 即便抵押登记形式上有效，因主债权存在诉讼时效届满风险，作为从权利的抵押权亦可能面临无法获得司法保护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一十九条）。
   · 抵押物可能存在其他司法查封、多次抵押、产权争议或处置障碍，其最终变现价值与可实现性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4. 债权文件局限性风险：本局所提供的债权证明文件均为历史档案，其完整性、能否满足当前司法或行政程序的要求，存在不确定性。竞买人不得以文件缺失或形式瑕疵为由向本局主张权利。
5. 资产价值风险：基于以上瑕疵，标的债权的实际回收价值可能远低于账面本金，甚至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挂牌转让底价或评估价值（如有）不代表其最终可实现价值。
三、 出让人声明
1. 本局系标的债权的合法持有人，但不对其法律强制执行力及可实现性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
2. 本声明书披露了本局已知的标的债权全部重大瑕疵与风险。除本声明书披露内容外，本局不对标的债权的任何其他隐性问题承担披露或保证责任。
3. 本次债权转让为“现状”转让，即竞买人应以其独立判断，在完全知悉并接受全部瑕疵与风险的前提下参与竞买。一旦成交，即视为竞买人已全面了解、接受标的债权的全部状况（包括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损失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无法回收、无法实现担保权利、承担诉讼成本等）。
4. 本局不就标的债权的可回收性、债务人的偿债意愿与能力、抵押物的有效性及变现价值等向受让方（竞得人）作出任何承诺或担保。
四、 竞买人承诺与确认
潜在竞买人参与本次竞买活动，即视为已：
1. 仔细阅读、完全理解并自愿接受本声明书及挂牌公告的全部内容。
2. 已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对标的债权的法律状况、风险、债务人及担保物情况进行了充分、必要的调查与评估。
3. 同意按标的债权“现状”受让，并独立承担受让后的一切风险与后果。
五、 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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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

